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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拟出台免除学校监护责任的条例 ①北京市即将出台的《

北京市小学生人身伤害事故预防与处理条例》（以下简称《

条例》）规定：“在教育教学活动期间，学校对学生负有教

育、管理和保护的职责，但不承担监护责任。”但考虑到中

小学生的人身伤害事故有特殊性，学校在收集证据方面有优

势，而受害方在受伤害的情况下收集证据的能力又是有限的

，《条例（草案）》增加了学校的过错推定责任，即规定在

特定情况下由学校证明自己履行职责并无过错。规定应当由

学校承担注意义务的举证责任。北京市政府法制办正就此条

例草案向市民征求意见。不少学生家长对学校不承担监护责

任表示不理解。对此，笔者谈谈自己的看法。二、 学校监护

责任的由来－－学校监护责任不能免 笔者认为学校应承担部

分监护责任。理由如下： 1、从监护权的委托关系看，在学

校、学生家长及学生三者之间的法律关系上，我国民事立法

精神及实践一直是按照学生家长是学生的法定监护人，学校

是学生的委托监护人。因而学校因过错承担监护不力的连带

责任。这种关系是基于民法上的监护权由法定监护人将部分

监护权委托给学校行使的习惯而成。符合民法的精神。 2、

监护权是教育权派生出的附随权利。学校招收学生、学生到

学校就读，主要目的是学校实施教育行为，学生接受教育。

那么学校负有对学生进行教育的义务。由于教育行为具有人

身依附性，教育行为的实施是通过教师对学生面对面授课进



行，因而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必然存在师生近距离接触，学

生的人身、精神都处于学校、教师的安排、控制下。由此，

学校教育义务必然派生出对学生人身监督、管理、控制的义

务，就是说由教育义务派生出的监护义务，教育义务是主义

务，监护义务是附随义务，相对于学生的教育权是主权利，

监护权是从权利。从权利、从义务依附于主权利、主义务存

在，因而学校仅承担教育义务，抛弃监护义务违背了教育义

务与监护义务的主从及附随关系，不但违背常理，更违背法

理。 3、从管辖权角度看，学校是一个小社会，是“国中国

”。学生在接受教育时，人身处于学校地域范围内和学校开

展各种活动的延伸地域，因而学校对学生进行属地管辖。学

生具有学籍，其法定身份是某校学生，又有人身上的隶属关

系，因而学校对学生进行属人管辖。从这个意义上说，学校

对在校就读期间和时间段内的学生拥有绝对的管辖权。而这

种管辖权的取得是基于学生家长自愿将学生委托给学校进行

教育管理产生，是学生家长对学生监护责任的部分让度。因

而学校既然接受某人成为自己学校的学生，即视为同意承担

监护责任。 4、家庭和学校是学生生活、学习、活动的主要

空间，如学校不承担监护责任，就会造成学生在校期间处于

“监护真空”状态，不利于学生的成长。本文研究的对象是

作为未成年人的学生，因其未成年，其认识事物、辨别是非

的能力相对于成年人很弱，时刻需要监护人的监护、管理，

而学生家长都有自己的事业，不可能亦步亦趋，时刻守候在

未成年人身边，更不可能雇佣或委托专门人员，跟在学生身

边一同上学，客观上需要有人承担学生在校期间的监护责任

，这种监护责任由学校和老师承担最适合，最具有现实性、



可能性。另外，因为学校、教师对学生进行教育管理，方便

同时进行监护管理。 综上，笔者认为，学校承担学生在校期

间的部分监护责任，不仅是社会赋予学校附随于教育职责的

一种附随义务，又是最切合实际的保护被监护人的方法，同

时亦是学校职责本身具备的法定义务。因而企图推卸学校监

护责任的条例应予以否决。三、为学校监护责任减负－－依

靠社会力量 但是，学校是一个大容量的集体，在现实中，承

担着繁重的监护职责，学校的利益何在，学校的重担如何挑

起？我想，这是全社会都应关注的问题。仔细研究，并非需

要以免除学校监护责任的方式来为学校减负。依靠全社会的

力量才是明智之举，具体笔者予以如下阐述： 1、学生家长

对学生的监护是完整的，不间断的。学生父母不仅仅是学生

生活、经济上的承担者，而且也承担着主要的教育义务。这

种教育义务不仅包括部分文化知识的传授，也包括：对学生

的自我保护能力的培养、自我约束尊重他人不侵犯他人利益

的品德的培养。因而由学生本身过错致伤自己或由学生过错

致伤他人的民事责任无论是发生在校内还是校外，学生家长

都必须承担。学校及教师的监护责任限定在应当尽到善良管

理人的注意义务而未尽到时，依其过错程度承担连带责任。

因而学校、教师的监护责任是部分责任，以过错为前提。当

然在司法实践中，对学校、教师的监护责任实行过错推定，

即不能证明自己无过错或是第三人过错，就推定其有过错。

这是出于司法实践取证及举证能力的考虑。 2、可以进一步

分担学校的监护责任风险，即为学生投保，通过保险公司的

保险运作，将风险推向社会负担。这种方法已在实践中广泛

应用，并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是，保险业及学校、学生家



长应进一步研究、磋商，制定专门应用于学生的、符合学校

监护责任特点的保险类型，使现有的学生保险体制进一步完

善。具体应包括：疾病险、第三者责任险、教育设施致伤致

死险、学生过错自伤险等几种保险。值得注意的是，学校、

教师的责任不能免，即学校、教师必须尽到善良管理人的注

意义务，对其因故意和重大过失未尽到注意义务的责任，仍

应由学校及教师承担。防止学校、教师因为风险的被分担而

疏忽了对学生利益的保护。 3、设立学生监护专项基金。这

部分基金一方面可以用来聘请专门人员对学生在校期间进行

全方位照顾，减轻学校、教师的部分负担，从人力上为学校

减负；另一方面，在发生监护事故时，可由专项基金承担学

校的部分责任，从财力上为学校减负；第三，设立学生专门

活动中心，即学生课堂学习以外的生活、娱乐活动都可在活

动中心进行，以防止学生流入学校监管不到的区域而发生监

护不力的后果；第四，基金的来源可从几个方面筹集。即政

府拨款一部分、社会捐助一部分、学生家长存入一部分、学

校提供一部分。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学校的监护责任不能免

，应从社会力量上寻求为学校减负的方法，以实现有利于保

护未成年人利益、有利于学校发展、有利于学生家长放心的

最佳措施。以《条例》确定学校不承担监护责任的规定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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